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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5月 24日舉行的會議  

 
有關 “遺失土地契約的問題 ”的背景資料簡介  

 
 
引言  
 
  有不少舊政府租契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或因隨着時日

漸久而遺失或變得難以辨認。根據《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 (第 219章 )
第 13(1)條的規定，土地買方有權要求賣方出示有關的政府租契，作為
該土地業權的證明。因此，遺失及或難以辨認契約的問題，可能會妨

礙物業的順利轉易。為解決有關問題，政府在 2000年的施政報告中表
明有意制定新的法例，以重整遺失及難以辨認的契約。  
 
 
鄉議局的關注事項  
 
2.  在 2002至 03年期間，鄉議局議員曾於其與立法會議員舉行的
多次會議上，一再就遺失或難以辨認政府租契的事宜提出關注意見。

他們關注到，根據《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倘若土地業權人未能出

示政府租契及批地書正本，土地買賣便無法進行，因而導致有關土地

的發展和使用被凍結。當問題涉及舊批屋地的契約時，情況尤其嚴重。

鄉議局議員表示，有 160多份官契及超過 1萬份政府租契業已遺失。據
稱直至最近，當一些律師處理這些物業的轉易工作時，才注意到遺失

官契的問題。倘若因為遺失契約而令物業轉易無效，有關律師將須負

上彌償責任。雖然這類補償會由香港律師會的彌償基金承擔，但如基

金無力償債，有關費用最終會由社會承擔。鄉議局議員籲請立法會議

員促請政府當局盡快提交法例以解決有關問題。  
 
 
事務委員會所進行的商議工作  
 
3.  房屋事務委員會曾在其 2003年 1月 14日的會議上跟進有關遺
失租契的問題。據政府當局表示，即使租契已經遺失或難以辨認，業

權轉易仍有可能進行。如有清晰和有力的旁證，可以證明遺失或難以

辨認的政府租契內容以及有關租契已適當地簽訂，即符合物業轉易的

有關法例規定，可以進行物業交易。此外，地政總署亦透過交回及重

批土地的方式，個別處理遺失或難以辨認的政府租契。根據這個機制，

土地業權人必須交還有關地段的所有權益，然後由政府按雙方同意的

條款把該地段重新批予該人。  



 
4.  委員亦察悉政府當局所作的澄清，當中指出香港律師會早已

知悉有關遺失契約的問題，以及遺失契約本身並不構成向有關律師採

取行動的理由。  
 
 
建議的法例  
 
5.  政府當局在 2003年 2月向委員表示，當局將會於 2004至 05年度
提交法例以解決有關遺失契約的問題。建議的法例旨在設立機制，重

整遺失及難以辨認的政府租契和有關的土地文件，使重整的租契和有

關土地文件能享有原本的租契和有關文件的地位，以方便物業轉易。

因此，政府必須確保這些重整文件的條款與原本的文件盡量接近。不

過，由於原本的條款與重整的條款可能有差異，因此建議的法例必須

提供途徑，讓受影響的人士可以提出反對及上訴，或尋求法律上的補

救，以幫助有關人士保障其物業權益。  
 
6.  然而，當局並沒有按計劃於 2004至 05年度提交建議的法例。
政府當局在 2004年 11月提出的解釋是，由於所涉及的文書 (政府租契和
有關的土地文件 )種類繁多，並且是在過往多年的不同時期簽發，當局
在研究相關事宜時必須加倍小心，以便制訂一些較為簡單、在法律上

可行、能獲公眾接受、周詳而全面的方案，從而解決有關遺失契約的

問題。因此，當局在制訂相關建議方面所需的時間，比原先預期的時

間更長，以致當時與主要的利益相關者所進行的初步諮詢工作才剛剛

展開。政府當局計劃參照收集所得的意見對其建議進行微調，然後再

進一步諮詢有關各方。政府當局打算在 2005年年中左右制訂多項建
議，以便能在 2005至 06年度立法會會期展開立法程序。  
 
7.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該一覽表附有連結到立法會網站

上相關資料文件的超文本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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